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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14年 4月 29日 

       發 稿 人：主任檢察官許育銓 

聯絡電話：08-7535211 

屏東地檢署攜手海洋委員會召開 

「屏東地區查緝海底電纜受損或遭受破壞案件
跨機關業務協調聯繫會議」 

    我國憑藉資訊通信技術優勢、戰略地理位置以及海底電纜連接優勢，成

為海底電纜連接的首選樞紐。然而，近年來屢傳海底電纜遭漁船或貨輪蓄意

破壞之事件，對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造成重大威脅。為因應此類新型態犯

罪，並建立地檢署與海巡機關及電信業者間之通報與蒐證標準作業程序，強

化地區聯防能量，本署特於民國 114 年 4 月 28 日下午 2 時，會同海洋委員

會共同召集海巡署、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屏東縣調查站、

南部航務中心、高雄港務分公司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假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網路技術分公司枋山海纜通信中心，舉辦「屏東地區查緝海

底電纜受損或遭受破壞案件跨機關業務協調聯繫會議」，由本署檢察長陳盈

錦主持，並邀請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李廷輝蒞臨指導。 

    會議先由中華電信公司網路技術分公司國際網路維運處海傳中心股長

孔明山進行簡報，說明屏東地區海底電纜之現況及自動警告系統（Submarine 

cable Automatic Warning. System,SAWS）運作機制，並強調海底電纜為國際網路骨

幹，對國家間通訊、電力與訊息傳遞至關重要；接續由海巡署科長楊献璋進

行簡報，說明現行政府機關就海纜遭破壞案件之應處流程，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艦隊分署第四海巡隊隊長簡日成就本年 2 月 25 日查緝「宏泰 58」貨輪毀

損海纜案進行分享；最終由本署檢察官侯慶忠就通報檢察機關流程、司法管

轄權及偵查作為等議題進行報告與說明。本次聯繫會議亦藉由實務經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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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建立起各機關間之聯繫窗口與蒐證標準作業程序，期能整合司法、行政

與民間資源，全面強化屏東地區海纜安全維護機制。 

    本署檢察長陳盈錦表示，感謝海委會大力協助，促成本次跨機關業務協

調聯繫會議順利召開，期待透過檢、警、調、海巡、電信業者及主管機關間

的密切合作，統合整體資源配置，不僅提升司法偵查的品質與效率，亦為海

巡署查緝海底電纜案件提供堅實後盾，進一步達成維護我國海域安全與通

訊韌性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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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持人陳盈錦檢察長致詞 

 

中華電信網路技術分公司國際網路維運處海傳中心孔明山股長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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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科長楊献璋進行簡報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四海巡隊隊長簡日成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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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檢察官侯慶忠進行簡報 

 

主持人與現場同仁進行議題討論 

 

 


